《光明区关于促进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影视产业发展的决策部署，充分发挥光明科学城科创优势与“科学+艺术”特色IP，抢抓影视产业发展风口，促进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起草了《光明区关于促进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）。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近年来，国家广电总局相继出台促进电影、网络微短剧健康繁荣发展及“微短剧+”行动计划等系列文件，省广电局印发推动广东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。深圳市已陆续出台《深圳市推动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《深圳市促进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（修订版）》等政策，形成“创作—制作—发行—出海”全链条支持体系。
光明区作为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，拥有得天独厚的科创资源禀赋。当前，光明区已集聚超百家影视相关企业，建成多个专业化基地，但影视产业尚缺乏系统性专项扶持政策，亟需出台针对性措施，发挥政策引导和财政资金撬动作用，助力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二、起草过程
为做好《若干措施》起草工作，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系统学习国家、省、市影视产业相关政策文件，对照上海、北京、长沙、杭州等地先进政策并赴相关影视产业园区实地考察，广泛征求区内影视企业、协会、园区等意见，结合光明区实际情况编制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若干措施》共10条，3个部分：
（一）支持平台载体建设与运营。共3条，主要从影视基地（平台）建设、影视基地运营服务、微短剧OPC社区运营三个方面，重点支持专注人工智能应用的影视基地建设、经认定的影视基地和平台的运营服务提升，以及微短剧OPC社区的集聚运营。
（二）支持内容创作与发行推广。共7条，围绕优秀影视作品创作、科幻产业创新、影视作品发行播映、影视作品出海、文化IP市场培育、重点奖项奖励、金融资本与社会投资引导等方面，形成覆盖内容创作、发行推广、IP转化、出海拓展、奖项激励、资本引导的全链条扶持体系。
（三）附则。共1条，明确政策叠加原则、就高不就低原则、资金来源及总额控制、解释部门和有效期限等事宜。



